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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內容：住宅法、居住正義、住宅宣言 

老師：提供相關資料是營建署是住宅 e 化網資料庫比賽的說明，他們也花了很大

了力氣，希望大家可以發揮想像力如何使用這些資料。去年的比賽，參加

似乎並不那麼踴躍，相當可惜，而且有還不錯的獎金，不過我想重點是讓

大家對這個資料庫的了解，特別是碩一的同學，所以希望大家對這個比賽

可以參考一下。倒不是我真的要宣傳，而是我覺得對這些資料的了解對同

學有幫助。同學對這個比賽或資料有無看法？ 

健宇：我覺得還蠻有趣的，自己應該是會參加，之前修一位老師的課有用過資料

庫。但我看之前比賽得獎的，並不是非常學術，主要在網站的應用、基本

統計的敘述，例如把房屋屬性跟人的屬性結合。 

老師：我們今天主要討論住宅法、居住正義、住宅宣言，之前已 email 給大家。

當然比較重要的是住宅法，因為好不容易通過了，通過了就是執行的問

題。對當前住宅法有什麼建議？未來會有什麼衝擊，又有什麼樣的建議？

我看了同學的作業，大部分都不錯，但希望同學不要只是我的問題的討

論，更能提供自己的想法。例如大家的居住史，大家都描述得很多，但在

自己的心中之尺建立方面似乎較不足。自己理想的房子是什麼？當然這背

後隱含、引申到要不要買房子的問題。想要買什麼房子?是什麼時間？我

預期我什麼時候可以買到房子？當然這兩者會不會有落差，那碰到落差時

又怎麼辦？ 

大家知道我們長期在做的一個案子—需求調查，主要在調查的是已購屋者

與正在搜尋房子的人，為何要分這兩類？資料是如何找到的？已購屋者來

源是銀行貸款調查，搜尋房屋者來源則是仲介公司，預售則是代銷業者。

當然之中有很多討論空間，包括價格、樣本選擇的問題，而剛才的問題產

生出，這兩類人有什麼差別？同學有看法嗎？ 

淑苹：已經買房子的是過去的市場之尺，兩者的差異主要是時間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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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宇：我覺得分兩者，已購屋者是對購屋決策的判斷，是一個既定的結果；欲購

屋者則是他想要什麼東西、未來花多少時間搜索等。 

哲瑋：主要是已經實現的需求與潛在的需求。例如知道上季與這季是否有差別，

這些。 

老師：沒錯，這個調查主要是了解購屋動向的差別。已經購屋的不會買房子，現

在要調查的是未來買房子的需求。現在想要跟未來實現的差距，像剛才說

的理想跟現實有差異，例如我想買 520 萬的房子卻買到 800 萬的房子，即

是否存有過度消費。這兩個樣本的討論，差異是什麼？即顯示性偏好與敘

述性偏好的差異。顯示性偏好指的是已購屋者，另一個「我將來想做什麼」

是敘述性偏好，，大部分的消費者調查多為敘述性偏好。一般買手機、汽

水、電腦調查都還算容易掌握，不過房子很特別，容易說到做不到，價格

很高，是你遷就它而不是它遷就你，所以對偏好了解就很重要。也希望同

學藉著心中之尺的作業，了解自己的偏好，試圖讓大家有多一些比較有趣

的思考與對話。 

記得上禮拜作業如果沒記錯，淑苹的很有趣，談到自己看了一篇 paper，
是關於房子跟孩子的關係。現在高房價影響了大家的生育率，當然情形如

何？也希望同學在課堂學習的時候有了些想法後，如果能自己再找些東

西，再有一些想法，培養自己邏輯思考。 

這禮拜的內容，可以發現居住正義之所以很熱門的被談到，是因為上次選

舉，包括選前通過的住宅五法。當然這就會連結到，說的口號跟做的政策

有什麼落差的檢視，同學都看了吧？住宅宣言主要是我們認為目前住宅問

題的關鍵所在，雖然不能說是學界的絕對共識，但應該是相對共識，當然

那時住宅法還沒通過，坦白講所有法案都是再政治壓力下通過的。總之，

住宅宣言或住宅法對同學有無啟發？ 

志豪：第一個想說的是老師剛才提到住宅法後來被一批社會團體所主導，所以好

像有點偏掉了。另外，住宅法好像沒有提到和其他法案有什麼位階層級關

係，例如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土地法等與不動產相關法令。它的內容比較

不像一個住宅法的內容。 

老師：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後法優於前法。這個大家應該比我清楚吧。住宅法當

然是普通法，裡面如果都是社會住宅，應該訂個社會住宅條例，所有的住

宅政策應該以它為母法架構，不過我同意它雖然是普通法，但確實有點法

不像法，不像是普通法。 

要宗：我是先看住宅宣言，而住宅宣言比較像是學者們對它的期待，再看住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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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會比較傾向看兩者的落差。我也同意剛才志豪說的社會住宅的比例比

較多。我有個疑問但還未釐清，住宅法中提到社會住宅只能出租不能出

售？但其實在住宅宣言跟國宅條例都有出售的部份，不是很了解為什麼要

有這樣的規定。為什麼住宅宣言會傾向非政府來辦，為何住宅宣言會希望

政府不要介入市場？ 

淑苹：我是覺的住宅宣言是蠻大的理想，現在社會可能難以落實。但當然就是往

理想前進，但是住宅法就像同學說的就是社會住宅所占比例較大。 

志豪：我看到住宅宣言裡面有社會住宅轉為一般住宅的，但不會有轉售的風險

嗎？ 

老師：當然社會住宅是不是完全不能轉為一航住宅，短期來看，我也認為是不能

轉為一般住宅，但長期來看，如果存量已經夠多，或政府持有維持困難時，

似乎也應該有些彈性，有這樣的機制設計，不是以現在的思維，而是以長

期的角度來看，以目前的社會住宅存量這麼少來看，我當然也是認為不能

轉為一般住宅。例如浮洲、A7 只有 5-10％，因為是建商標地興建，只有

10 年這麼有限的年限，就會讓人詬病社會住宅提供政策只做半套。淑苹

還有沒有其他想法？ 

淑苹：我覺得同意獎勵非政府機構興辦社會住宅，做得應該會比較好，也比較貼

近人民需求。 

老師：大市場小政府或小市場大政府，每個國家都不一樣，我想邏輯上應該是說

今天市場能做的就讓市場做吧，再來是非營利組織做，真的再不行才政府

介入。 

嘉言：既然是住宅法，但很多都在談社會住宅。可是我們的住宅不是只有社會住

宅，像是住宅宣言也有談到要有特色住宅，像國外我們都會很羨慕像希臘

可以蓋出那樣有特色的房子。像是它沒有講到要怎麼跟其他都市計畫法配

合蓋。另外像是條文裡提到夾雜零星狹小的公有土地的部份，讓我聯想到

可能會像都更條例一樣被迫要被賤賣。 

國榮：住宅宣言有點崇高。公平正義，不過我覺得住宅法還是跟社會民間有落差。 

力綸：住宅宣言的部份主要為三個綱要，第一個就是健全住宅市場，像健全房市

會先從房價合理開始，所以稅制應該是很重要的，但沒有相關的敘述。另

外就是住宅補貼事後的監督好像沒有相關的配套，以免未來執行多頭馬

車、大家推來推去。 

哲瑋：住宅宣言部份，雖說尊重市場機制但其實有在干預的感覺在裡面，當然這

是好事但好像跟原本說的有點衝突。另外在住宅法部份提到至少 10％以

上出租供做社會住宅，好像有點少，好像我們花了很多錢蓋了卻才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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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宅，似乎時程要拉很長，滿足的人並不多。另外是訂定特殊身份、

弱勢族群認定上的問題，像是原住民好像未必是社會弱勢者。最後就是罰

則方面的敘述好像有點太少，此外整個法好像都是社會住宅居多，所以好

像是以社會弱勢為出發點。 

老師：當然有一些細節部份可能在法中不是那麼好明定，不然可能以後修起法會

很麻煩。 

蕙瑩：剛才同學已經講了很多，像是現在的住宅法就是社會住宅居多，另外就是

社會住宅的比例太少。 

國正：同意同學剛才說的住宅法有點偏掉了，像是住宅市場應該要像老師剛才說

的大市場小政府，而最重要的健全住宅市場部份卻放在整部法的後頭，就

有些奇怪了。另外則是社會住宅雖然有很大篇幅專章規定如何提供，但是

在管理維護方面，好像也沒有比較原則性的規定。 

健宇：住宅宣言的三個面向，保障當然是其中之一，但是並沒有特別偏廢其他。

而住宅法主打的好像都是弱勢的保障，但我認為社會住宅畢竟應該只是社

會上的一小部份，那住宅法關於市場上比較普遍的現象規範好像比較少。

另外政府這樣對社會住宅的興建優惠，會不會讓建商的策略有什麼改變。 

老師：住宅宣言之中的共識是市場為主、政府為輔，這是台灣當前的狀況，而與

住宅法比較則可以看到是以政府為主或社會住宅為主，可看到之中有相當

大落差，不代表誰對誰錯，至少一部法的通過是經過社會相當的共識，不

過就像剛才說的這部法後來是社會學者、聯盟所主導，在選舉前的壓力下

快速通過的，否則以我的看法不應如此倉促。例如像同學所說，社會住宅

佔住宅法這麼大的比例是否妥當？可能衍生出照顧面不足的問題。 

回應力綸剛才問的問題，其實不僅租稅，金融也很重要。想強調的是，這

些應該在租稅、金融等重要層面的相關法條，而非單純在住宅目標裡強

調，當然也就回到這是住宅問題還是租稅問題、金融問題，也避免競合衝

突的問題，反而當時我們較為強調的是資訊的提供、健全市場，當初其實

住宅宣言的住宅經濟學者居多，所以宣言的訂定上會有這樣的傾向，當然

後來住宅法的訂定就比較多社會學者主導。 

老師：未來同學課堂報告部份，希望同學針對自己有興趣的議題，約報告 20 分

鐘，配合藉由兩篇 paper 等，後續帶領大家進行約 30 分鐘的討論。 
回到住宅宣言，我想剛才說過就是住宅學會理監事通過，根據早期住宅法

草案、住宅政策的想法。住宅宣言主要是原則性、大方向的，從中心目標、

本質談起，即居住使用、非投資為主要目標。政策目標應該要說明，如果

不清楚就容易亂了套。住宅法第一條內容雖然好像有談，但這部份的呼應

我認為不足，我認為住宅的本質應該要說清楚，例如住宅就是要居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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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投資賺錢，接著市場、補貼、民間參與、生活品質等內容是住宅宣言

第二條想說的內容。 
第三條住宅的三個架構，市場、補貼、品質不可偏廢的三個核心。所有市

場中應該資訊是第一個重點，沒有資訊市場就難運作。例如消費者權益、

生產者責任這部份在住宅法裡完全沒提到很可惜，例如售後服務、消費者

權益保障在哪？有無申訴管道？這些東西能否在住宅法中有些呼應？但

現在法已經立了，只能從還能做什麼著手，例如現在該如何在執行上強

化。當然永遠都有不足，像同學剛才說的覺得住宅宣言有些理想，但基本

上似乎仍是應該往這個共識的方向前進。 
另外住宅法中關於很重要的獎優懲劣部份也沒談到，罰則不是沒有就是不

清楚，沒有罰則就像沒有牙的老虎，例如金融機構是最可以發揮功能的，

對好的廠商提供優惠貸款，不好的開發商其貸款利率較不優惠、甚至不放

貸，因為好的廠商風險低，差的廠商風險高，有道理讓風險反映在其成本

上。但今天很遺憾台灣的金融機構並非如此，大多還是根據貸款人過去跟

銀行的關係決定，當然現在慢慢有些共識，例如投資客不再放貸。今天如

果是你自己有能力去投資炒作，我也沒意見，但最不應該的是借社會大眾

的錢去投資炒作，我想如果是民間銀行 business is business 就算了，但至

少公股銀行是不應該如此。 
公平居住權利部份，花了很多篇幅，國外對此也相當重視，例如對弱勢者

不得歧視等等相關罰則。住宅補貼多元化，一方面也是希望價值觀多元，

讓民眾有各種的選擇。補貼的期限則是不希望被補貼人過度依賴，像是一

輩子賴在裡面；轉為普通住宅則是希望不要成為政府一輩子的包袱。當然

宣言中還是原則性、可落實的較多。再來居住品質提昇，最低跟最適是不

同的水準。到底是最低標還是正合理標？是目前較少觸及的。 
住宅法這方面，第一條雖然沒有出現明確字眼，但主要是傳達「住者適其

屋」的概念。而關於第三條的百分之十，當初也是經過相當的拉鋸成交決

定的，不過其實是很怪異的。除了第四條的特殊情形或身份人士可租到那

百分之十，那另外百分之九十給誰？現在浮洲跟 A7 是特例，合宜住宅 10
％給社會住宅，但現在條文是社會住宅的 10％給特殊情形或身份人士，

十分弔詭，這些社福團體可能還以為自己爭取到，並不清楚到底爭到了什

麼東西，以為是達到興建社會住宅的 10％。根據之前主計處關於社會住

宅需求的調查，一共是 33 萬戶。33 萬戶是什麼意思？反除回來就是蓋 300
萬戶才能滿足這些需求！ 
另外，李部長上次說到，社會住宅大家都反對標籤化所以蓋不出來，要混

居、可被接受，所以希望把社會住宅資格放寬就不會有這樣的問題。但是

這樣會有什麼樣的問題？ 
嘉言：政府比較像是要蓋一個出來，表示我做了，但沒解決什麼問題。 
老師：確實在已經有限的資源下，這樣再繼續稀釋下去能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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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少，根本沒辦法解決問題，本末倒置。 
健宇：我印象蠻深刻，郝市長當初在競選前政見之一就是社會住宅，也選好了幾

塊標的，但因為當地居民反對而作罷。我想問老師標籤化的問題要怎麼解

決？ 
老師：規劃管理應該是重點。 

設計上很好，很漂亮、管理很好、社福人員進駐。混居的意思是什麼？比

例是什麼？8：2 比、5：5 比？為了混居而太高反而喧賓奪主。其實可以

考慮的應該是加入公益設施，一方面也可以敦親睦鄰。當然社會住宅有鄰

避效果，但可嘗試加入正面效果。 
淑苹：回家路上看到一個已經興建完成 7 年的國民住宅，就這個案例來看國宅也

可以是成功的。 
志豪：想到上次導師課演講邱局長提到的 PFI，可以鼓勵私部門興建提供一定比

例做社會住宅，其他部份就由業者出租營利，讓民間去解決去標籤化的問

題似乎政府也就不用這麼頭痛。 
健宇：這樣似乎誘因要很強。 
老師：比較希望是 NGO 團體進入管理，像是有 100 個崔媽媽這樣的團體而非業

者，畢竟量（像 A7 是公有土地）是有限的，而且目前出租市場應該是不

賺錢的。也希望台灣的非營利組織能夠茁壯，畢竟雖說台灣的非營利組織

還不錯，但是非營利專業組織就相對不足，這方面仍需要加強。 
耀宗：現在住宅法規定社會住宅的量好像無法真正實現？ 
老師：量的問題我認為租屋平台的建立很重要，房東不想租給弱勢者因為怕不繳

房租等問題。但租屋平台像是現在有些租屋公司，則是房東不需與房客見

面，也不用關心租給誰，總之確定房客每月按時繳錢。 
如果不行，公益團體可以加入，如果再不行，政府加入包租轉租都行，如

此一定混居，且可解決不用蓋住宅的問題記得李部長講過 A7、浮洲蓋就

花了幾百億，看來用蓋的方式解決是行不通的。但如果可以努力把空屋有

效利用就可以解決。 
健宇：記得在住宅學會研討會時有兩派意見，一派認為空屋利用出租，另一派認

為誘因不足所以還是蓋比較好，那不能並行嗎？ 
老師：當然可以，這是資源配置的問題。 
志豪：覺得剛才租屋公司的例子很好，很像我提的 PFI 概念，發包民間出租。 
健宇：現在好像是兩個面向，一是房東怕租到不好的人、收不回來，另外是限制

房東的收回對房客的不安感。 
老師：其中細部規範處理如何，這是可以再談的。 
老師：時間關係，接著看下面的條文，住宅基金的來源部份。住宅基金其實是核

心，怎麼樣得到更多的住宅基金？以前其實有相關規定，即土地增值稅的

20％，不過後來並沒真正實行。 
接著第二章提到民間興建，民間興建的誘因在哪？不過裡頭第三、四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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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很有趣的，原來法條是住宅市場、住宅補貼、住宅品質。可是現在

的法條卻是住宅補貼、社會住宅、居住品質，可看出之中轉變背後的涵義。

當然也可說是住宅市場的人退位、落居下風，社會住宅人士成為當權派，

對住宅發展是有利不只是利？不過我比較擔心的是立法並沒有辦法解決

問題。 
第五章部份，我希望同學能對它多加注意，如何補全、未來如何執法等等。

總之大家可以看看我們第一部通過的住宅法，未來在執行上有什麼成效，

希望大家仔細閱讀提出心得。 


